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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分行流傳一個說法：「區經理說今年公司規定考績有 3％人要列丙等……」。工會甚為
震驚，公司今年獲利在創下近六年新高後，不但沒有多為員工爭取更好的福利津貼(ex:增加伙
食津貼、交通津貼等)，還不斷縮減員工的福利(ex:冬季制服、行員優惠存款利率)，現更無厘
頭，採大刀一切的方式，用近六年來最嚴厲標準檢討員工的表現，以加速對表現落後同仁的逼
退，若此說法屬實，工會絕對無法接受。 

 
什麼是丙等？什麼人會拿到丙等？拿丙等有何後遺症？ 
員工考核準則第 9條：「丙等：整體表現未符最低要求，亟待努力力爭上游，冀經輔導以達平均
水準。」 
員工考核準則第 10 條：「連續兩年列丙等或連續四年列乙等者，提人事評議委員會確為不能勝
任者，將提請董事長依法終止任用」。 
 

就以字面觀之，年度考績要列丙等者有一先決條件：「未符最低要求」。試問：什麼是最低

要求？各區區經理/總行部處主管主觀上的最低要求標準有一致？分行 OP 與總行後勤單位同仁
的最低標準是什麼？有何客觀指標來定義與評估同仁表現？如果沒有，憑甚麼硬性規定 3％的
人要拿丙等？工會進一步問：當員工整體表現未符最低要求，公司有何輔導機制？今年初公司
設定了 2％的人力進行美其名的活化，說會好好輔導，但事實上多數單位都是用逼的(逼業績 or
直接逼退)，礙於業績壓力哪有閒功夫耐心輔導？找新人比較快，可降低成本又可以達成公司的

逼退目標，導致人資處成果豐碩，工會粗估約 2/3 同仁已含恨離開職場，依此推算，一旦同仁
被列入丙等，隔年被逼退的機率高達八成以上，這不只是沒有績效獎金的問題，而是工作權受
到威脅！公司無輔導及退場機制是工會嚴正反對的主因！ 

 
  要將員工考績列為丙等要依據丙等的事實去認定，不是硬性規定全體員工 3％，真正表現未
達最低標準的同仁才能給予丙等的嚴厲提醒，且給予落後同仁轉換非業務職務的機會，若表現
連續不佳再給予資遣，當事人也較心服口服，去尋找另外適合自己的職場，既不會製造社會問
題，也善盡了企業社會責任。但本行僵化的請調制度，員工根本無自行規劃職涯發展空間，那
只是口號，騙新人入行的廣告話術而已！公司不是沒有職缺，從公司外聘超過 300 位的人力派
遣公司員工擔任非季節性的長期職務就可以看出。 
 
  工會希望行方能出面說明年度考績的評等方式，而不是放任單位主管藉以恐嚇員工，導致同
仁以訛傳訛，影響工作士氣，但若傳言屬實，工會將引用員工安置計畫第九條與之對抗－「公
司因業務緊縮或其他原因，有裁減員工必要時，其裁減對象與資遣條件應事先與產業工會協商，
經同意後辦理之」。工會不認為現行考核制度是在吃大鍋飯，否則本行今年獲利如何創下近年新
高？強迫各單位一定比例的丙等，一定會造成內部的惡性競爭，相互敵視，削弱團隊互助合作
戰力，影響業務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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不能為了丙等而丙等 


